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文件
常科协〔2018〕10号

关于印发《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软科学
研究课题项目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市级学（协、研究）会、高校科协，各辖市、区科协，机关各部门、事业单位，各有关单位：

《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软科学研究课题项目实施细则（试行）》已经市科协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8年2月14日
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软科学研究课题
项目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现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以下简称“软课题”）项目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保证项目研究的顺利实施和经费的有效使用，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科协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各辖市区科协、高校科协、企事业科协及其他单位向市科协申报立项的软课题项目。

第三条  开展软课题研究,一方面要紧密结合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围绕全市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另一方面要围绕科协团体自身建设开展研究，为促进科协团体发展服务。

第四条  市科协学会部负责软课题项目的指南发布、征集、组织专家评审、立项、检查、验收、成果管理及应用等环节的日常工作。

第二章  申报与立项

第五条  市科协学会部负责编制发布软课题项目申报通知及当年度软课题指南，明确研究项目、申报要求等事项。

第六条  各单位申报软课题项目，应填写《常州市科协软科学研究课题资助申请书》，市科协学会部组织专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产生特约课题、重点课题和专项课题，其中，专项课题分为立项资助和立项不资助两类。

第七条  经审议批准立项的软课题项目，由市科协以文件方式下达通知。

第三章  项目管理

第八条  凡在市科协立项的软科学研究项目，项目承担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要求和进度计划完成，逾期未完成则视为不通过，取消资助资格，且不得申请下一年度的软课题项目。

第九条  在项目实施期间，市科协将不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或评估。

第四章  项目评审、资助与应用推广

第十条  软课题项目评审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择优的原则。

第十一条  项目承担单位需在规定时间内将软课题成果报告全文及相关资料报市科协学会部申请评审，同时提交全套研究资料2份和3000字以内的《科技工作者建议》稿1份。

第十二条  市科协学会部组织专家对完成课题进行评审，提出综合评审意见。

第十三条  市科协对评审通过的特约课题给予30000元资助，重点课题给予10000元资助，专项资助课题给予3000元资助。资助经费如需变动，由市科协党组会议研究确定。
第十四条  市科协学会部将专家评审意见、资助建议提交市科协党组会研究审议，通过后由市科协发文公布。

第十五条  软课题项目成果在公开发表、出版及内部选用时，须标明“常州市科协软课题研究成果”。市科协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加强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和应用。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十六条  市科协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用于软课题项目资助，待项目完成并验收合格后下达。

第十七条  软课题项目经费开支仅限于以下范围：

1、调研差旅费；

2、为研究工作服务的图书资料费和翻译费等；

3、研究资料文印费；

4、专家咨询费和论证费；

5、必需的会议费；

6、关键技术试点、实验补助费；

7、直接为研究工作服务的其它费用。

第十八条  软课题项目经费要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必须专款专用，不得用于项目以外的其它开支。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软课题成果报告中引用他人著作原文应注明出处，采用数据应注明来源。不得抄袭他人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不得弄虚作假。

第二十条  软课题成果报告中涉及保密事项、数据的，应注明密级。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由市科协学会部负责解释。
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2018年2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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